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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健恆

串謀煽動顛覆「賢學」3人最重囚三年
另1人判入教導所 法官：行為構成危害國安風險

已解散的「港獨」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時任召集人王逸戰等4名頭目，由前年至

去年間最少7次藉擺街站煽動群眾「揭竿而起」，及叫喊「光時」等「港獨」口號，

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於今年7月認罪後求情，還押至昨日在

區域法院判刑。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表示，他肯定4人知道「光時」的意思，而他們鼓吹

「港獨」，蓄意挑戰國安法，而被告在街站呼喊口號時有群眾和應，行為構成危害國安風

險，且街站逐漸演變成鼓吹武力。在將本案與「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案比較後，法官裁定

本案犯案情節屬國安法中「輕微類別中偏嚴重的一端」，終判其中3人入獄2年半至3年，餘

下1人則判入教導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4名被告依次為現年（下同）21歲王逸戰（學生）、21歲陳枳森（無業）、19歲朱慧盈（學生）及20
歲黃沅琳（學生）。其中，王逸戰為時任「賢學思
政」召集人，陳枳森為秘書長，另兩名被告則為發言
人。
4名被告早前承認於2020年10月25日至2021年6月
16日期間，在香港與其他人一同串謀煽動他人組織、
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
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推翻、破壞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
度；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權機關。
其中，第三被告朱慧盈昨日早上在法庭宣布判刑前
由律師提出指她本來申請教導所報告，但後來認為決
定「太倉卒」，希望法庭判她即時監禁。朱解釋指，
自己在還押期間繼續遙距修讀浸會大學的學士課程且
成績不俗，教導所着重在職培訓，因而擔心難以兼顧
學業，加上希望盡早知道確實刑期，可以安排出獄後
照顧家人及修讀碩士博士學位。
郭偉健最初回應指「判刑選項唔係討價還價嘅地
方」，其後又多次詢問朱是否經深思熟慮及知悉判監
會有案底。在獲得辯方確認意願後，他將判刑押後至
下午進行。

犯案情節屬「輕微中偏嚴重」
案情指，4人最少7次擺街站煽動群眾反抗當權者和
防疫措施，包括喊「光時」口號，呼籲「揭竿而
起」、「革命」、「戰爭」，以及煽動勿安裝和使用
「安心出行」等。郭官昨日指出，4名被告擺街站是慫
恿市民再次「抗爭」，又引述王逸戰在街站曾稱只要
他們「一息尚存，仍會抗爭」，街站內容亦逐漸鼓吹
使用暴力，有區議員曾到「賢學思政」街站發言，可

見涉案街站對公眾人物有一定吸引力。
郭偉健在判刑時進一步表示，若將本案與「第二代

美國隊長」馬俊文案比較，本案嚴重程度屬較輕，如
公開煽動行為次數少於馬俊文的19次、亦不涉用互聯
網廣泛傳播，遂裁定屬情節較輕類別，但本案屬嚴重
罪行，被告提出、宣揚所謂「香港民族」概念，又藉
喊「光時」等主張香港應被分裂出去，令公眾中或有
心智不成熟者會因此受誤導，遂裁定屬犯案情節「輕
微類別中偏嚴重的一端」。
郭官強調，煽動他人「無須每次街站都提『抗

爭』，最易嘅方法，係令人唔信政府，而本案中4名
被告就係做出呢啲行為」，包括令人相信「12逃犯」
是受「打壓」而非逃避審訊的人、黎智英獲保釋是被
「軟禁」、說普通話是「文化侵蝕」、防疫是製造
「監控」等。
在衡量案件嚴重性後，郭偉健認為首被告王逸戰及

次被告陳枳森的判刑唯一選項是監禁，遂以57個月作
為王的量刑起點，但因他犯案時年輕，酌情減至54個
月，再因認罪扣減三分之一刑期至判囚36個月，即入
獄3年；參與街站和發言次數較少的陳，其量刑起點
定在51個月，因認罪扣減至判囚34個月，即入獄2年
10個月。
另就兩名女被告朱慧盈及黃沅琳，郭偉健指，她們

至今仍未滿21歲，索取的教導所報告認為兩人均適合
判入教導所，其中黃沅琳亦願意接受，因此判她入教
導所。至於朱慧盈，他認同其請求法庭判處即時監禁
的看法，認為判刑不應成為她成長的絆腳石，又指浸
大規定學生要修讀國安法課程，「相信會學到香港係
中國一部分，香港唔係中國嘅『殖民地』，『香港民
族』只係一個謊言。」遂決定例外將她判監，以45個
月作量刑起點，因認罪獲得扣減後，判囚30個月，即
須入獄2年半。

根據香港國安法，干犯國安
法的罪行若屬「情節嚴重」，
須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若屬「情節較
輕」，須處「5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在高等

法院上訴庭尚在處理的「呂世瑜案」中，控辯雙
方對該刑期是指「量刑起點」抑或「最終刑期」
有不同觀點，但本案中的控辯雙方皆於早前同
意，若法庭裁定是案屬「情節較輕」類別，應可
效「光城者案」盡早判刑。
25歲的理大男學生呂世瑜，於2020年在網上出

售胡椒槍被捕，經調查後他另涉於Telegram發布
「港獨」文宣。今年4月，他承認國安法中的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後，國安法指定法官胡雅文指
因本案屬「情節嚴重」，根據國安法第21條須判
囚5年以上、10年以下。胡官遂以5年半為起點，
經認罪扣減後判3年8個月。
但控方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隨即指

出，根據國安法條文，總刑期須為5年以上，又
呈上英國的案例。辯方則聲稱，若扣減後的刑期
為5年，即量刑起點須為7年半，但這已超出區域
法院7年的判刑上限，且本案的情節未至於如此
嚴重。最後，胡官指受到條文約束，沒有例外為
理由，改判被告監禁5年。呂因而不服刑期並提
出上訴，上訴庭於本月13日聆訊後，案件押後至
明日（24日）續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賣豬仔」案再多一人獲救返港

罪行若屬「情節較輕」
可效「光城者案」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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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1月大批黑暴非法
佔據香港理工大學，被警方重重包圍，有暴徒在理大外圍
投擲大量汽油彈等衝擊警方防線，多人被拘捕。在尖沙咀
被捕及控以暴動罪的10名男女，有兩人在開審前認罪，8
人則經審訊後裁定罪成。其中，案發時16歲的認罪女被告
吳詠詩早前被判入教導所，另1名認罪男被告與8名被裁定
罪成被告，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法官李慶年指，本案的
暴動參與者均有備而來，法庭必須判處具阻嚇性刑罰，而
監禁是唯一選擇，遂判9人分別入獄35個月至48個月。
9名被判刑被告依次為22歲女社工何可珊、32歲女兼職
婚宴布置員楊淑珍、23歲無業女子許卓玲、36歲男搬運工
人梁展榮、27歲男工程人員張啟鏗、23歲男推銷員李駿
軒、24歲男註冊護士彭紹軒、26歲男廚師何國棟及21歲男
文員李昌源。9人同被控於2019年11月19日，在尖沙咀金
馬倫道及厚福街等附近一帶，與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暴
動。
何國棟另被控在同日同地管有鎚、鉗及油漆等物品，意
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已認罪的李昌源被指管有鐵鎚及打火
機，另被控一項有意圖而縱火罪及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摧毀
或損壞財產罪，獲存檔法庭。

法官：暴動者均有備而來
法官李慶年昨日在判刑時指出，本案整個暴動歷時約80
分鐘，有暴徒投擲爆炸力更強的特製汽油彈。暴動者均有
備而來，沒有途人或警員受傷「只是幸運」，為保護公眾
利益和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須判處阻嚇性刑罰，而監禁
是唯一選擇。
就5名被告何可珊、楊淑珍、許卓玲、張啟鏗及彭紹

軒，李官認為，沒直接證據指他們親身使用暴力及「蓄意
留守提供鼓勵」，遂將量刑起點訂在39個月。考慮到他們
過往品格良好、犯案時受社會氛圍影響、香港已由亂到

治，被告重犯機會大大減低等因素，故將刑期下調至判囚
35個月。
另3名被告梁展榮、李駿軒及何國棟，李官指，3人的手

套曾沾有易燃物質，反映他們在案發時處理易燃物品，罪
行較上述5名被告嚴重，遂將量刑起點訂在45個月，無刑
期扣減。其中，何國棟除參與暴動外，還管有物品意圖摧
毀或損壞財產，顯示其參與程度較高、主動及積極，故將
其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的量刑起點為15個月，
其中3個月分期執行，兩罪總刑期為入獄48個月。
至於認罪的被告李昌源，李官指他曾直接參與襲擊警務

人員，情節最為嚴重，量刑起點為50個月監禁，但考慮到
他在審前覆核時認罪，獲扣減三分一刑期，最終判囚35個
月。
李官最後以歌手陳秋霞的《珍惜好年華》，寄語眾被告

「莫以青春來做代價，為了前途醒覺吧！將快樂，將溫
暖，築起溫馨一個家」。

尖咀暴動 9人囚35至4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被誘騙「賣豬仔」至
東南亞國家的港人獲協助安全回香港。香港特區政府保安
局昨日表示，再多一名港人早前向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組」求助後，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
駐柬埔寨王國大使館以及保安局專責小組的協助下，前晚

安全由柬埔寨回港。
資料顯示，由今年1月至9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累計接獲43宗有港人被誘騙「賣豬仔」至柬埔寨、緬甸等
東南亞國家事件的求助個案，至今合共18名求助人在入境
處專責小組的協調下安全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半年
來，沙田區涉高利貸及非法收債案件有
上升趨勢，沙田警區今年9月起展開代
號「火瞳」打擊非法收債行動，共拘捕
16人，年齡最細為僅15歲中學生，揭發
有高利貸集團以年利率達360%放債，在
欠債人無力還款時委派黑幫作中介人以
數百元至千元報酬招攬青少年，進行上
門張貼「大字報」及淋油等恐嚇滋擾追
債。

不法「財仔」以年利率360%放債
沙田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探員經情報

分析及深入調查後，發現有不法財務公
司以年利率360%放債，在債仔未能如期
還款時，便與黑幫勾結以恐嚇手段追
債，但罪犯為減低自身風險，以招攬一
些為「搵快錢」青少年作代罪羔羊，指
使他們到債仔住所作滋擾，包括張貼恐
嚇「大字報」及淋油等。
上周四（20日）開始一連兩日，探
員根據資料在全港多區採取執法行
動，以涉嫌「刑事毀壞」、「遊
蕩」、「以過高利率貸出款項」及
「違反放債人條例」等罪名，共拘捕
15男1女（15歲至50歲），包括財務
公司董事、學生及地盤工人等，涉嫌
與今年3月至9月沙田區內11宗非法收
債案件有關。行動中，警方檢獲被捕
人犯案時穿着衣物、油漆罐、收數

紙、手提電話及現金等證物。
直至昨日為止，案中除兩名被捕男子

仍被扣查外，其餘被捕人獲准保釋，須
於11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沙田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主管黎俊龍

表示，警方留意到有越來越多青少年為
「搵快錢」而被不法分子利用，但青少
年不理解犯案的嚴重性，根據法例「遊
蕩」及「刑事毀壞」罪行的最高刑罰，
分別可被判監2年及10年。他強調，即
使被定罪者未成年，也有可能留有案
底，法庭亦可能判處羈留性刑罰，包括
判入勞教中心、更新中心、教導所或感
化院等。
香港女子壁球前代表、現任沙田警區

助理警民關係主任歐詠芝督察表示，沙
田警區為引導青少年走上正軌，她與5
位精英運動員，包括香港單車隊前代表
黃金寶、國家女排前隊長孫玥、香港男
子劍擊代表張小倫、香港保齡球代表胡
兆康及香港男子乒乓球代表黃鎮廷，協
助警方推廣及宣傳青少年守法及防罪的
意識，透過體育活動加強與青少年互動
及培養體育精神，希望青少年切勿因一
時貪念以身試法。
另外，警方又聯同區內五金店、物業

管理公司、保安員進行多個講座，提高
社區防罪意識宣傳，講解最新的罪案趨
勢及犯案手法，務求在源頭制止及打擊
相關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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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在1個多小時內先後在港鐵藍田
站及黃大仙站截獲大量攻擊性武器。警員
下午約3時55分先在藍田站截停兩名形
跡可疑，分別11歲及14歲的男童調查，
結果在兩人身上檢獲共3把長約15厘米
的蝴蝶刀。
下午約5時，有警員在黃大仙站截查兩

名分別姓何（32歲）及姓吳（38歲）的
男子時，在攜帶的兩個袋中發現大量攻擊

性武器，包括4把摺刀、1把開山刀、1把東洋
刀、1把匕首、1把斧頭及1個鐵蓮花。警方已將
兩案分交觀塘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及黃大仙警
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正追查4人背景
及攜有大量武器的目的和動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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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9年暴徒在理大外圍不斷衝擊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

◆「賢學思政」時任召集人王逸戰等4名頭目，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3人被
判入獄2年半至3年，餘下1人則被判入教導所。圖為王逸戰在擺街站時被捕。 資料圖片


